
  合同合同

编号： 11N01056343X2025202 

   

采购单位（甲方）： 阿瓦提县教育局 

服务单位（乙方）： 阿瓦提县弘业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阿瓦提县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阿瓦提县弘业基础设施

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类目）-阿瓦提

县弘业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服务市场）-供应商在线征集（2021年第一批

类目）-阿瓦提县弘业基础设施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计数单

位
成交单

价
小计

1 建筑物维修及服务
工程

- - 品牌: 1 批
108604.

00
108604.

00

合同总价（元） 108604.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万零捌仟陆佰零肆元整

                                                                      清单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
规格及主要参
数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金额
（元）

1 电气火灾监控设
备维修

功能测试、线
路检查，更换
传感器以及电
源模块

台 1 2360 2360

2 消防电源状态监
控器维修

通信故障维
修、传感器故
障维修

台 1 1870 1870

3 点型感烟火灾探
测器维修

故障排查，清
洁与保养

只 172 97 16684

4 手动报警按钮维
修

功能测试、清
洁与保养

只 43 83 3569

5 数字火灾显示盘
维修

更换显示屏、
软件升级，维
护保养

台 4 932 3728

6 消防广播
线路检查与修
复

只 29 155 4495

7 火灾报警控制器
维修

线路检查修
复、硬件故障
维修

台 1 2275 2275

8 火灾报警控制器
维护保养

维护保养 台 1 1980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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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急照明控制器
维修

电源系统检
测、软件系统
维护

台 1 3186 3186

10 广播总线更换
ZR-RVS-1.5平
方

米 3920 2.5 9800

11 墙面打电缆洞 穿墙 处 45 293 13185

12 墙面恢复 补墙 处 45 272 12240

13 下水道管子更换 塑料 米 67 384 25728

14 电机维修
更换轴承、密
封件，检修线
路（220瓦）

台 1 1570 1570

15 消防阀门 100毫米 个 8 555 4440

16 垃圾清运 垃圾清运 处 1 1494 1494

108604

合计：108604元（大写：壹拾万零捌仟陆佰零肆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乙方向甲方提交下列文件材料，经甲方审核无误后支付采购资金:
（1）经甲方确认的发票;
（2）经甲乙双方确认签署的《验收报告》《合同》《成交通知书》及甲方要求的文件资料。
（3）经甲方审核文件资料合格后支付采购资金。

3.甲方应于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将采购资金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第一条 质量标准: 国标     

第二条 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 一年
第三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第四条 采购项目的附（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 安装可以正常使用为标准
第五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 按照实际要求
第六条 采购项目所有权自 安装完成时起转移，但甲方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采购项目属于乙方所有。
第七条 提供采购项目的方式、地点、时间： 按照甲乙双方商议的实际情况
第八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地和费用负担： 乙方负责配送
第九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以甲方的标准为标准
第十条 采购项目的安装调试： 乙方负责
第十一条 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 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
第十二条 担保方式（可另立担保合同）： 无
第十三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无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如有一方违约，应赔偿另一方总价的10%违约金
第十五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
成的，按下列2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阿瓦提县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本合同自签订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七条 其他约定事项：无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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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阿瓦提县支行营业部 
       

账号： 账号： 30400201040016578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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